




核西勘评字［2022］HPG003 号

关于达州麻柳化工园区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防灾避灾措施告知书

达州市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的委托，我单位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四川省

地质环境管理条例》的要求，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69 号）、《〈关于转发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川

国土资发〔2004〕240 号）等文件要求，对达州麻柳化工园区建

设用地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现将地质灾害相关情况及防

灾避灾措施建议函告贵单位。

一、地质灾害隐患情况及危害：

拟建规划场地平场开挖后必然形成临时或永久性边坡。工程建

设开挖斜坡坡脚，使坡体的临空面增大，破坏坡体原有的平衡条件；

同时，在多种内、外应力作用下，特别是在具有贯通性结构面的地

段，在雨水、震动等因素相互影响、不等量共同作用下，上覆土层

及岩体可能沿着软弱面向下滑动，形成滑坡、掉块、崩塌等地质灾

害。

工程建设填方区填方厚薄不一，均匀性差，可能引发地基不均



匀沉降等地质灾害，对拟建建构筑物存在一定的安全威胁。

拟建场地平场开挖面积较大，且开挖方量大，平场开挖所产生

的弃土弃渣，堆放不当可能诱发松散层滑移或滑坡、滑塌或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

二、地质灾害防灾避灾措施建议：

（一）措施

(1)拟建场地在施工设计前，应对场区进行岩土工程勘察，以

查明场地内的岩土层结构、力学性质及水文地质参数等，为判定场

区内岩土体稳定性和承载力等力学参数提供准确、可靠的科学依

据，为基础持力层的选择提供可靠的依据。在勘察过程中应查明隐

伏地质灾害情况，并提出可供操作的、安全的、经济的和有效的预

防治理方案。

(2)该项目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地质环境保护。切坡开挖平场

时，留设边坡角度应根据相应的设计方案进行确定，同时，人工开

挖形成的边坡应进行放坡、加固处理，以避免形成临空危岩、不稳

定斜坡，从而减小周围斜坡对拟建场地威胁。

(3)工程设计时，应根据地形地貌进行平场开挖设计，减少边

坡开挖，开挖边坡时自上而下台阶式逐层进行放坡开挖，边坡采取

挡墙、抗滑桩、格构、排水沟等工程措施及时进行治理。

(4)拟建场地局部存在较大规模的土石方回填，工程建设平场

时必须先换填原有第四系松散层，再逐层夯实回填。



(5)施工建设中，应做好场区内外截排水工程，将地表水及时

排出场区外，应保障其地表水径流畅通。特别是暴雨时期，避免因

地表水疏排不及时而产生地质灾害。此外，工程建设前应了解场地

地下水位情况，防止拟建场地基被软化。

(6)工程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弃石、土，应及时转运到指定地

点，同时修筑好拦挡设施，防止次生灾害。

(7)拟建场地内应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验收。对存在地

质灾害及隐患的区域，应先治理，后进行工程建设。

(8)对评估区范围内预测可能引发或遭受地质灾害危害地带的

建设工程，应当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

设计、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同时进行。

配套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主体工程

不得投入生产和使用。

(9)在场地内，应制定防灾避灾预案，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

上报相关部门，以便及时处理，防患于未然。

（二）建议

(1)项目在实施前进行的岩土工程勘察中，若勘察出现潜在地

质灾害，建议严格按《四川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

专项勘察和治理，先治理后建设。

(2)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所有参与人员都应高度重视地质灾

害的危险性，严格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



灾害防治管理办法》，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工程建设诱发、加剧

地质灾害的发生，减轻或避免地质灾害对工程建设及周边环境的影

响。

(3)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自始至终不能忽视新的地质灾害

的发生，建议时刻观测、提前预防，以确保施工人员和工程的安全。

(4)由于气象、水文条件、地质环境条件具有可变性大的特点，

因此建议在项目规划建设过程中，随时保持与地震、气象、水文等

部门的联系，了解自然灾害预报，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防止重大地

质灾害发生。

(5)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

则》，拟建场地与电线之间应留足安全距离。

(6)做好拟建场地周边建（构）筑物基础的保护，并做好监测。

(7)拟建工程在设计施工过程中及工程建成后若发现地质灾害

隐患时，建议聘请有资质的单位及时进行处理，确保人民生命财产

和工程建设的安全。

(8)地质灾害的防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由于地质环境条

件受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的影响明显，其变化具有难以准确预测的

一面，在规划建设中可能形成新的地质灾害，因此，建议进一步加

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以便及时发现灾情，并得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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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修改意见对照表

序号 修改意见 修改情况

1
建议将评估报告的地质灾害危险性级别

由二级提高到一级

已修改，见正文“评估范

围与级别的确定”一节。

2
建议选择有代表性的野外照片，补充拟建

项目区的野外照片选集

已修改，附正文后，附图

之前。

3

评估报告补充园区建设现状和未来规划

建设情况，同时在图上反映出来，建议用

实测地形图。

已修改，园区建设现状和

未来规划建设情况的补充

见正文“工程概况与征地

范围”一节。

4 平面图中增加园区规划内容，完善平面图

已修改，平面图中增加了

园区规划内容；增加了已

确认落地的两家企业；增

加了园区平场规划标高。

5

现状评估补充 2021 年地质灾害风险评价

成果情况和场地周边地质灾害发育情况，

场地东侧有一处地质灾害点，报告中未反

映。

已修改，见正文“以往工

作程度”一节以及正文“地

质灾害危险性现状”一节。

6

建设工程场平后，仅在场地周边存在人工

边坡和局部存在高填方区，评估区大片危

险性中等和基本适宜依据不充分。

已修改，见正文“地质灾

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一节。

7
建议防治措施一节中增加工程建设边坡

开挖及对弃土的防治措施建议。

已修改，见正文“防治措

施建议”一节。

8
建议增加一条纵剖面图，补充开挖区短剖

面图

已补充，纵剖面图见剖面

图1。短剖面图A-A＇、B-B＇、

C-C＇、D-D＇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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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修改意见 修改情况

9 送审报告目录未更新
根据最新修改情况，已更

新目录。

10
用地范围拐点及评估区范围拐点，建议增

加 36 代号，使坐标完整

已修改，见正文用地范围

拐点一览表以及评估范围

坐标一览表。

11
建议规范完善附图、补充基本细节，如坐

标网
已修改，见附图 1，附图 2。

12 建议校核报告文字和附图 已校核。



达州麻柳化工园区

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自 审 意 见

我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组织内审专家对《达州麻柳化工园区建

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和我公司《质量管理规定》进行了内部评审，形成如下意

见：

1．报告章节安排符合《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

提出的参考提纲编写要求；

2．评估范围与评估级别的确定合理，实地调查的精度与评估级别相

适宜，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基本能够满足该级别的评估要求；

3．现状评估中，基本查明了评估区已发生的（或现存的）地质灾害

形成的地质环境条件、分布、类型、规模、变形活动特征；主要诱发因

素与形成机制论述符合地质学原理；对危险性作出的初步评价正确；

4．预测评估中采用的工程地质比拟和成因历史分析法，方法正确，

工程建设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性小，危险性小；建设工程遭

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评估结论正确，依据充分；

5．综合评价中，充分考虑了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的差异和潜在的地

质灾害隐患区的分布、危险程度，根据“区内相似，区际相异”的原则，

以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为依据，将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区（Ⅲ区）的结论合理；

6．拟建场地内可能影响工程建设的地质灾害或可能出现的地质环境



问题可采取措施予以处理达到预防或消除危害的目的。根据现状评估、

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结果，将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确定为小区，适宜

性确定为适宜的结论符合客观实际；

7．防治重点灾害及部位明确，提出的防治地质灾害措施具有针对性、

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建议合理；

8．建设单位应按照评估报告提出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和建议采取有

效防治措施，确保工程施工和运行安全；

9．加强对报告文字的校核，修改完善后，同意报送相关部门邀请专

家库专家作进一步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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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⑴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中的评估级别

判定标准，该场地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中等”类型，该项目为“重要”建

设项目，按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划分为“一级”。

⑵达州麻柳化工园区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3.0417km
2
（约 4562.62 亩）。本

次评估工作调查面积约 3.973km
2
（约合 5960 亩）。评估面积大于规划用地面

积。

⑶评估区不属于地质灾害易发区、评估区现状基本稳定，现状条件下现

未发生地质灾害，未见滑坡、崩塌和沉降等地质灾害存在。评估区未见有地

下采矿活动及灰岩岩溶，因此，评估区不属于陷落区（地面塌陷区）。

⑷预测评估：工程建设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性小，危险性小；

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性小，危险性小。

⑸根据现状评估与预测评估结果，综合评估达州麻柳化工园区建设项目

建设用地划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Ⅲ区）。

⑹根据综合评估结果，综合判定达州麻柳化工园区建设用地质灾害危险

性为小区，其适宜性为适宜。

⑺对经评估认为可能引发地质灾害或者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建设工

程，应当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

收应当与主体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同时进行。配套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主体工程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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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

(1)评估区项目实施前进行的岩土工程勘察中，若勘察出现潜在地质灾

害，建议严格按《四川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专项勘察和治

理，先治理后建设。

(2)在规划实施全过程中，所有参与人员都应高度重视地质灾害的危险

性，严格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

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工程建设诱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发生，减轻或避免地

质灾害对工程建设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3)平场开挖一定要从上而下开挖，开挖形成的边坡，应及时做好边坡加

固、支护或削坡处理。

(4)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自始至终不能忽视新的地质灾害的发生，建

议时刻观测、提前预防，以确保施工人员和工程的安全。

(5)由于气象、水文条件、地质环境条件具有可变性大的特点，因此建议

在项目规划建设过程中，随时保持与地震、气象、水文等部门的联系，了解

自然灾害预报，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防止重大地质灾害发生。

(6)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拟建

场地与电线之间应留足安全距离。

(7)建议做好场地周边拟（构）筑物基础的保护，并做好监测。

(8)拟建工程在设计施工过程中及工程建成后若发现地质灾害隐患时，建

议聘请有资质的单位及时进行处理，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工程建设的安全。

(9)地质灾害的防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由于地质环境条件受自然因

素、人为因素的影响明显，其变化具有难以准确预测的一面，在规划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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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形成新的地质灾害，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以

便及时发现灾情，并得到治理。

本评估报告，不替代建设工程和规划各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或有关的评

价工作。


